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

碩士論文研究方向及指導教授確認申請書

九十八學年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(980923)

研究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（一）碩士論文研究方向

中

英

	（二）指導教授：
	共同指導老師：

	姓名：

系所：

職級：
	姓名：

系所：

職級：


（三）指導教授確認

本人同意指導該研究生與研究方向

指 導 教 授 確認簽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年  月  日

共同指導教授確認簽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年  月  日

（四）系所主管簽章：

註1：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存系辦公室，一份交指導教授。

註2：指導教授須為本系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，指導教授應具備一定之指導能力（如持續接50萬以上計畫案、持續發表文章、持續參與或承接研討會）。

註3：本表原則於碩一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(1月31日)。

註4：(1)指導教授一位，其學位考試口試委員應有三位以上(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ㄧ以上)

     (2)有共同指導教授者，其學位考試口試委員應有五位以上(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ㄧ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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